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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解释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

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

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

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

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

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包括企业拥有的土地、办公楼、

厂房、机器、运输工具、存货等实物资产和现金、存款、应

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应归为流动资

产：（1）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耗用，主

要包括存货、应收账款等；（2）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3）

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变现；（4）自资产

负债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

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存货等项目。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合计”

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应收账款  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所

形成的债权，包括应向客户收取的货款、增值税款和为客户

代垫的运杂费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

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存货  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

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

程中耗用的材料或物料等，通常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

品、产成品、商品以及周转材料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

中“存货”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其中：“年初存货”根

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年初余额数填报。

注意：“存货”具有实物形态，不属于无形资产，由于企业

持有存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所以房地产开发企业（单

位）购置的土地、尚未销售的商品房等均计入“存货”。 

产成品  指企业已经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并验收入库，可

以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送交订货单位，或者可以作为商品对

外销售的产品。根据会计“产成品”科目的借方余额填报。 

固定资产原价  指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企业在购置、

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

发生的全部支出总额。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借

方余额填报。 

累计折旧  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

旧累计数。根据会计“累计折旧”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 

固定资产净额  指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后的金额。当会计“资产负债表”列示“固定资

产净额”项目时，根据“固定资产净额”项目的期末余额数

填报；当会计“资产负债表”列示“固定资产”项目，且含

义及核算范围与本指标解释一致时，根据“固定资产”项目

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其他情况，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

的期末余额，减去“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

目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报。 

负债合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

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

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包括银行贷款、借款、应付

账款、应付职工工资、应付职工福利费、应交税金等企业负

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负债

合计=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

度的企业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归为流动

负债：（1）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清偿；（2）主要为交

易目的而持有；（3）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到期应予清偿；

（4）企业无权自主地将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

上。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等项目。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负债合计”

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应付账款  指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等

经营活动应支付的款项。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账款”

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所有者权益合计  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

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股东权益。包括实收

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根据会计资产

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实收资本  指企业各投资者实际投入的资本（或股本）

总额，包括货币、实物、无形资产等各种形式的投入。实收

资本按投资主体可分为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

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所

有者权益”项下“实收资本”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国家资本  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机构、直

属事业单位对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

目计算填报。 

集体资本  指由本企业职工等自然人集体投资或各种

机构对企业进行扶持形成的集体性质的资本金。根据会计

“实收资本”科目计算填报。 

法人资本  指其他法人单位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投

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计算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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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本  指自然人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金。根据会计

“实收资本”科目计算填报。 

港澳台资本  指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实际

投入企业的资本金。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计算填报。 

外商资本  指外国投资者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金。根据

会计“实收资本”科目计算填报。 

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

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

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

数填报。 

营业成本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发生的

成本总额。包括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等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包括“主营业务成本”

和“其他业务成本”。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成本”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销售费用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

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费、展览费和广告费、

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以

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

服务网点等）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建

筑业企业销售费用指企业从事施工生产活动过程中发生的

各项费用，包括应由企业负担的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

保险费、维修费、展览费、差旅费、广告费和其他经费。房

地产企业销售费用指企业在从事主要经营业务过程中所发

生的各项销售费用，包括转让、销售、结算和出租开发产品

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销售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

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费

用（或经营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管理费用  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

的费用，包括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董事会和行

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

负担的公司经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

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

企业，应把研发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归并到管理费用项目

中填报。 

财务费用  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

的筹资费用，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减利

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

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利息收入  指非金融企业存款业务所确认的利息金额。

根据企业“财务费用明细账”中“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报。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填“0”。 

利息支出  指企业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

票据利息、票据贴现利息、应付债券利息、长期应付引进国

外设备款利息等利息支出。根据企业“财务费用明细账”中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报。如果企

业没有单独设立“利息收入”科目，应填报利息支出减去银

行存款等的利息收入后的净额。 

投资收益  指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反映企

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根据会计“利润表”

中“投资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如为投资损失以“-”

号记。 

营业利润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润为

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再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

收益和其他收益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

润”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再加上投资收益后的金额，根据会计

“损益表”中“营业利润”项目、“投资收益”项目的本年

累计数之和填报。 

利润总额  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

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

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

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

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企业平均实际拥有的、参与本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 

原煤  指煤矿生产的、经过验收符合质量标准的原煤。

即：从毛煤中选出规定粒度的矸石（包括黄铁矿等杂物）并

且绝对干燥灰分在 40%以下的原煤。绝对干燥灰分虽在 40%

以上，但经有关部门批准开采，并有消费需求的劣质煤，亦

应计入原煤产量。原煤分为无烟煤、烟煤、褐煤，在烟煤中

又分为炼焦烟煤和一般烟煤两种。原煤不包括石煤、泥煤（泥

炭）和伴随原煤生产过程而采出的煤矸石。 

原油  指各种碳氢化合物的复杂混合物，通常呈暗褐色

或者黑色液态，少数呈黄色、淡红色、淡褐色。包括自油井

开采的原油；因事故、自然灾害以及探井、未交采油单位或

未具备生产条件的井中产生的落地油（产量按已销售、利用、

回收的量计算）；油（气）井井口直接回收和经处理装置回

收的凝析油等。 

天然气  指以气态碳氢化合物为主的各种气体的混合

物，由有机物质经生物化学作用分解而成，或与石油共存于

岩石的裂缝和空洞中，或以溶解状态存在于地下水中；主要

成分为甲烷（约占 85%-95%），还有乙烷、丙烷、丁烷等，

是一种优质燃料和化工原料。天然气分为常规天然气和非常

规天然气，常规天然气包括气田天然气、油田天然气（分为

油田气层气、油田伴生溶解气），非常规天然气包括煤层气、

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等。天然气产量是指进入集输管网和就

地利用的全部气量。 

液化天然气  指液体状态的天然气，由气态天然气在一

定温度和压力条件下液化而成，无毒、无色、无味，在-161

℃下的密度约为 425 千克/立方米。天然气在常温、常压状

态为气态，占有的体积大，不利于储存，液化后体积只有气

态的 1/600 左右。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甲烷的临界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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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故在常温下不可能通过压缩而将其液化。而当将甲

烷冷却到-161℃以下时，在常压下即转化为液体，即液化天

然气（LNG）。 

原油加工量  指直接进入蒸馏装置及二次加工装置加

工的原油量。该指标是衡量炼化企业生产规模、能力的一项

基础指标，也是炼化企业计算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重要依

据。因此，原油加工量作为一个特殊的指标在产品产量中统

计。 

汽油  指直馏汽油和二次加工（如催化裂化、加氢裂化，

催化重整和经精制的热裂化、焦化等）汽油，按不同比例调

和，加入适量抗氧防胶剂及金属钝化剂，必要时加入适量的

抗爆剂（如加入抗爆剂还要加入着色剂）而制成。本品为易

燃、易挥发液体，具有良好的抗爆性能和燃烧性能，其蒸发

性好，燃烧完全，积炭少，对发动机部件及储油容器无腐蚀

性，由于加有抗氧剂，产品具有较好的安定性，不易过早氧

化。包括航空汽油和车用汽油。 

煤油  是一种精制的燃料，挥发度在车用汽油和轻柴油

之间，不含诸如粗柴油、润滑油之类的重碳氢化合物。包括

灯用煤油、航空煤油。 

柴油  指直馏柴油和经过精制的二次加工（如催化裂

化、加氢裂化、热裂化、加氢精制的焦化的柴油等），以不

同比例调和而成的成品油。柴油分为轻柴油、重柴油。 

燃料油  包括船用燃料油、重油或其他燃料油。燃料油

分为商品燃料油和自用燃料油。商品燃料油指企业作为商品

销售的燃料油；自用燃料油指本企业用作燃料和化肥、化工

原料的自用油。 

石脑油  属一部分石油轻馏分的泛称；用途不同，各种

馏程亦不同。馏程自初馏点至 220℃左右，主要用作重整和

化工原料；70-145℃馏分，称轻石脑油，生产芳烃的重整原

料；70-180℃馏分，称重石脑油，用作生产高辛烷值汽油。

用作溶剂时，称作溶剂石脑油；来自煤焦油的芳香族溶剂油

也称作重石脑油或溶剂石脑油。 

液化石油气  亦称液化气或压缩汽油，是炼油精制过程

中产生并回收的气体在常温下经加压而成的液态产品。主要

成分是丙烷、丁烷、丙烯、丁烯，主要用作石油化工原料，

脱硫后可直接用作燃料。 

石油焦  指以原油经常减压装置蒸馏所得的渣油或以

重油为原料，经焦化装置生产。产品按用途分为三个牌号，

每个牌号按质量分为A、B两类，牌号有 1#A、1#B、2#A、

2#B、3#A、3#B 石油焦等。主要用于制造石墨电极、碳

素、碳化硅、碳化钙等产品的原料，也可直接用于冶炼、铸

煅工艺作燃料。 

石油沥青  指由原油经常减压装置蒸馏直接获得的渣

油制品，也可以用减压渣油为原料经氧化，溶剂脱出的沥青

再经适度氧化或调合而成。是来自原油中的最重的组分，是

高度缩合的多环烃类混合物，具有良好的粘结性、绝缘性、

不渗水性，并能抵抗许多化学药物的侵蚀，广泛用于道路工

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防护涂料以及保持水土、改良土

壤等领域。沥青按用途可分为普通沥青、道路沥青、建筑沥

青、专用沥青，其中以道路沥青的用量最大。 

焦炭  指将各种经过洗选的煤炭按一定比例配合后，在

隔绝空气的高温炭化室内经过热解、缩聚、固化、收缩等复

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形成的固体燃料，呈黑灰色块状、有光泽，

燃烧时烟气少，具有不粘结、不结块、低硫、低灰、坚硬、

耐磨、耐压、富于气孔性等特点，主要用于冶金、化工、铸

造等工艺的燃料和原料。它包括各种生产方式生产的焦炭，

即包括机械化焦炉、简易焦炉、土焦炉、煤气发生炉等装置

生产的所有焦炭和半焦炭。 

发电量  指电厂（发电机组）在报告期内生产的电能量。

它是发电机组经过对一次能源的加工转换而生产出的有功

电能数量，即发电机实际发出的有功功率（千瓦）与发电机

实际运行时间的乘积。发电量包括全部电力工业企业、自备

电厂的产量。新装发电设备在未正式投入生产以前所发的电

量以及发电设备大修或改进后试运转期间所发的电量，凡被

本厂或用户利用的，均应计入发电量中，未被利用的，则不

应计入。发电量中不包括电动的交直流变换、励磁机和周波

变换的电量。 

火力发电  指利用煤炭、燃油、燃气、生物质等燃料燃

烧时产生的热能，通过火电动力装置转换成电能的发电方

式，包括燃煤发电，燃气发电，燃油发电，余热、余压、余

气发电，生物质发电等。 

水力发电  指利用水位落差，配合水轮发电机产生电力

的一种发电方式，也就是利用水的势能转为水轮机的机械

能，再以机械能推动发电机产生电能，包括抽水蓄能发电。 

核能发电  指利用原子反应堆中核燃料(例如铀)缓慢裂

变所释放的热能产生蒸汽驱动汽轮机再带动发电机发电的

一种发电方式。 

风力发电  指把风的动能转变成机械动能，再把机械能

转化为电力动能的发电方式。 

太阳能发电  指先将太阳光或能转化为热能，再将热能

转化成电能或者直接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的发电方式，主要

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和太阳能光热发电。 

煤气  指煤、焦炭、半焦等固体燃料与燃料油等液体燃

料干馏或气化所产生的可燃气体。包括焦炉煤气、高炉煤气、

发生炉煤气和油煤气等。 

 

 


